
[bookmark: _GoBack]（附表一）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進修、研究及講學申請表
	單位
	
	職稱
	
	姓名
	

	現有教師(含舊制助教)人數
	       人   
	進修研究講學名額
	       　　人

	是否兼任行政職務
	□是   單位：          職稱：
	□否

	本校連續服務年資
	自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迄今 共     年     個月

	本校服務期間進修、研究及講學出國紀錄
	    年     月    日至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   
國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經費來源：□自費   □公費 

	擬申請學校系所
	□國內                   校院                    所

	
	□國外(前往國家)：              校系（所）：              

	性質
	□修讀博士學位  □修讀碩士學位□研究   □講學
□延長（進修博士/進修碩士/研究/講學）

	方式及起訖時間
	全部時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□帶職帶薪自   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  月   日

	
	
	□留職停薪自   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  月   日

	
	部分辦公時間 自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	公餘時間自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	延長起訖時間 自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證明文件
	□計畫大綱
申請延長並應檢附：□成績單  □指導教授證明函

	申請人簽章
	

	單位主管
	
	院    長
	
	人 事 室
	
	教 務 處
	
	校長
	

	節錄本校教師進修、研究及講學要點部分條文如下：
 （一）每系在不影響學校教學原則下，申請進修、研究及講學之教師人數，每年不得超過該各系專任教師，總人數之百分之十，不足一人，以一人計，超過一人時，小數點在零點五人（含）以上時，以再增一人計算，系所合一者，應合併計算；情況特殊者，由校教評會議決之。
（二）申請進修、研究及講學，應填具申請表（附表一），呈校長核定後提各系、院、校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。
（三）國內全時（含帶職帶薪與留職停薪）進修，得於進修期間經校長同意改為部分辦公時間進修；部分辦公時間進修得改為全時進修，並依第8點第1款規定程序辦理。
(四）教師申請國外進修應檢附申請學校入學通知及語文能力證明；申請國內外研究應檢附學校或研究機構同意函或聘函；申請國外講學應檢附學校之正式聘函。教師進修、研究及講學在每學年第一學期者，應於當年六月一日以前(院教評會通過)提出申請；第二學期應於前一年十二月一日以前(院教評會通過)提出申請。
(五）申請出國進修、研究及講學期間在二個月以下，或在寒、暑假期間，且不影響教學者，得填具申請表（附表一），呈校長核定後提系級教評會審議通過。
(六) 全時進修國內外博士學位以三年為限，碩士學位以二年為限，國外進修第一年得以帶職帶薪，第二年起改為留職停薪，如必須延長進修，均不得超過一年。
(七)教師申請延長進修時間應列舉不能如期完成之事實，並檢送成績單及指導教授證明函，依第八點規定辦理，延長期間一律留職停薪。



（附表二）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進修、研究及講學報告表
	單位
	
	職稱
	
	姓名
	

	學校系所
	□國內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院                    所

	
	□國外(前往國家)：           校系（所）：               

	性質
	□學期結束，進修核准時間尚未期滿
□核准進修時間期滿，完成學位
□核准進修時間期滿，尚未完成學位
□研究           □講學

	核准方式及起訖時間
	全部時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□帶職帶薪自   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 月   日

	
	
	□留職停薪自   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 月   日

	
	部分辦公時間自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	公餘時間自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經核准延長
時間起訖
	□自    年    月     日 至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	
	□未申請延長

	進修、研究
或講學成果及相關證明文件（資料）
	（成績單、學位證書等等）

	教師簽名
	

	申 請 人
	
	單位主管
	
	院    長
	
	教 務 處
	
	人 事 室
	
	校長
	

	節錄本校教師進修、研究及講學要點部分條文如下：
1、 進修、研究及講學教師應於進修、研究及講學前填具合約書(附表三)，每學期(季)結束二個月內及期滿後三個月內應繳報告表（附表二），修讀學位者並應檢附成績單及學位證書，經由各系、院教評會審議通過後，送校教評會核備。國內部分辦公時間進修之教師，應於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將進修課程表送交人事室並辦理請假手續。惟依第三點第二款進修、研究及講學機關（構）另有從嚴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
2、 未依規定期間繳交附表二之報告書、成績單等，如經校教評會認定無特殊原因，應即停止其繼續講學、研究或進修，其取得之學位，不得做為學歷升等之依據




（附表三）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進修、研究及講學合約書

甲方：國立屏東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甲方）
乙方：__________________（以下簡稱乙方）

茲因乙方提出申請，並經甲方同意乙方自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起至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止以（帶職帶薪全時/留職停薪）方式(進修/研究/講學)，雙方議定如下：
1、 乙方在進修、研究或講學期間，應遵守研究機關(學校)所在國家之法令，且不得有損害甲方名譽之言行。如有違反，依教師法相關規定處理。
2、 乙方經核定全時（含帶職帶薪或留職停薪）進修、研究及講學教師，返校報到後應在本校履行服務義務，以返校次日起算。帶職帶薪全時進修、研究及講學，應服務與進修時間二倍之服務年限；留職停薪全時進修進修、研究及講學，應服務與進修時間等長之服務年限。乙方應返校服務義務期間自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起至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止。
3、 乙方於進修、研究及講學中途離職或未徵得甲方同意而自行變更計畫或學校，不論原因為何，視同違約，並追繳進修、研究及講學期間薪給。
4、 教師進修、研究及講學期限屆滿或屆滿前已依計畫完成或因故無法完成，應立即中止，並於一個月內填具報告表（附表二）。惟因故無法如期返校，得於合約書期限內委託代理人辦理返校報到及請假手續。未依規定中止、填具報告表（附表二）、返校報到或辦理請假手續，提請教評會審議後依相關規定處理。
5、 乙方違反本合約書第三條約定者，或於進修、研究或講學期間退休、離職，除有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外，應於甲方通知期限內，按未履行義務期間比例，償還進修、研究及講學期間所領之薪給及補助。本合約內容如有未盡事宜，經甲乙雙方同意後得隨時修訂或補充之。
6、 本合約應依中華民國之法律予以解釋及規範；雙方對於本合約、或因本合約而引起之疑義或糾紛，雙方同意先依誠信原則解決之。本合約如有爭議糾紛，無法於爭議發生後二十日內解決者，經甲方同意後，得於屏東提付仲裁，並依我國仲裁法及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之仲裁規則解決之；涉訟時則雙方同意以台灣屏東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
7、 本合約書一式二份，分別由甲、乙雙方各執存一份。
                 簽約人： 甲方：國立屏東科技大學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  法定代理人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統一編號：91004103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連絡電話：08-7703202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地址：（91201）屏東縣內埔鄉老埤村學府路一號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 服務單位及職稱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 身分證字號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 　住址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 聯絡電話：
中華民國年月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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